深圳市消委会律师志愿团组建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委员会的职能，充分发挥律师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消协的有关文件及我会工作安排，我会组建“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以下简称律师志愿团）。制定实施办法如下：

一、名称：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组建的律师志愿团的全称为“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参加律师志愿团的律师为“律师志愿者”。

二、性质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是由符合条件的律师自愿组成的，义务为消费维权事业服务的公益性律师志愿者组织。

二、律师志愿者的来源：

律师志愿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可由：

1、市律师协会推荐。

2、我会根据掌握的情况，主动邀请。

三、成为律师志愿者的条件：

1、须经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审核批准。

2、有从事消费维权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热忱。

3、为深圳市执业律师。

4、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5、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四、律师志愿团的工作范围

律师志愿团对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能的活动提供法律意见和支持，包括：

1、向消费者提供有关消费争议的法律咨询。

2、受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指派，对消费者投诉的个案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并对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义务代理诉讼。

3、开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研究；接受消费者委员会指派，参加国家或者政府关于消费者权益立法方面的意见征集工作；对行业协会、经营者制定的格式合同、行业规范、规定等提出法律建议。

4、参与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内部法律培训工作以及消费者委员会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宣传和培训工作。

5、其他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工作。

五、律师志愿者的工作方式：

1、律师志愿者在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委托下开展工作，并在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授权下以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者的名义开展活动、发表意见。

2、深圳市消委会将在每周四下午2：00——5：00安排一名律师志愿者在深圳市消委会投诉咨询中心接听0755—82102315投诉咨询电话，为消费者答疑解惑。律师志愿者因故不能参加值班工作，应提前两日向深圳市消委会说明，律师志愿者本人连续三次不参加或者无法参加值班工作的，视为退出深圳市消委会律师志愿团。

六、律师志愿者的权利：

1、参加律师志愿团的各项活动。

2、充分表达在法律专业领域内的独立见解。

3、在利益发生冲突时有选择回避的自由。

七、律师志愿者的义务：

1、律师志愿者以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或者律师志愿团律师的名义从事各种活动需得到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授权并不得超越授权范围。

2、律师志愿者不得以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或者律师志愿团律师的名义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纠纷中出任经营者一方的代理律师。

3、律师志愿者须积极参加消费者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并勤勉尽职的完成消费者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4、律师志愿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

八、律师志愿团的管理及运行方式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接受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的直接管理，深圳市消委会办公室法律事务部具体负责相关事宜，包括：

1、与律师志愿团日常事务的接洽和联络。

2、编制律师志愿者的值班表。

3、律师志愿团履行工作职责中具体工作内容的组织和安排。

4、记录和考察律师志愿者履行工作职责的表现并负责对履行职责优秀者给与表彰和奖励。

5、就深圳市律协推荐的律师志愿者的违规和解聘事宜向深圳市律协提出相关意见。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每年11月召开全体会议，总结讨论上一年度律师团工作，表彰年度优秀律师志愿者，研究确定下一年度律师团工作及律师志愿者的聘任和续聘等工作。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可根据具体情况召开律师志愿团临时会议。

九、律师志愿者的聘任和解聘：

经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审核，符合条件的律师志愿者可颁发《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志愿团律师》聘任证书，并视情况予以公布。聘任证书期限为两年，期满后可连聘连任。

律师志愿者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担任律师志愿团律师的，应当向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提交退出申请，由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批准并公布。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不参加律师志愿团活动的律师，视为自动退出。对违反律师志愿团工作规则的律师，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可解除聘约。律师退出律师志愿团的，应当交还聘任证书。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在深圳主要媒体上公布解聘或退出的律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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